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翁市监处罚〔2026〕10号

当事人：翁源县翁城镇彩芳餐饮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229MA53MLU68N　　

住所（经营场所）：韶关市翁源县翁城镇农贸市场干区16号
经营者姓名：钟**                    

2025年6月23日，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韶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对翁源县翁城镇彩芳餐饮店经营的碱水糍（加工日期：2025年6月23日）进行抽检。经韶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上述碱水糍硼酸项目不符合整顿办函〔2011〕1号《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第1-5批汇总》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标准要求：不得检出，实测值：228mg/kg）。

2025年7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位于翁源县翁城镇农贸市场干区16号的翁源县翁城镇彩芳餐饮店进行现场检查并送达韶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No:SP2025A0862)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提出异议、复检的权利。该店在规定时限内未提出异议和复检。该店门口陈列一行食品柜货架，货架上发现碱水糍一盘，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碱水糍进行抽样。

2025年7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翁源县翁城镇新建街优佳托管中心旁边店铺旁翁源县翁城镇彩芳餐饮店存储原材料的仓库进行检查，在仓库内部货架下面发现白色塑料桶内装有一包塑料封口袋装的白色粉末1；在一个铁架子上发现一个没有标签的塑料罐子，里面装有白色粉末2；仓库内楼梯旁边地上发现一桶当事人用于加工碱水糍的碱水，呈棕褐色，无标签；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物品进行抽样并采取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经韶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参照《GB5009.27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硼酸的测定》对硼酸进行检测，我局抽检的“白色粉末1”、“白色粉末2”、“碱水”、碱水糍均未检出硼酸。2025年8月12日，我局依法对上述扣押物品解除扣押。

调查期间，针对涉案硼酸来源核查，我局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淘宝、拼多多、京东、抖音电商平台账号，向各平台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出协助调查函，查询其购买硼酸及硼酸类物质的记录：淘宝平台所在地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以未提供相关订单号无法调取信息为由退回协助调查函；抖音平台所在地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平台仅能出具平台内经营者销售数据、无法核实消费者购买商品为由退回协助调查函；拼多多平台所在地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管局函复暂无法核实到涉案产品；京东平台所在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函复未查询到购买“硼砂、硼酸类商品”的记录。同时，我局对翁源县翁城镇农贸市场周边的21家副食品店开展检查，对其中经营硼酸（俗称：硼砂）的3家副食品店经营者对钟**、吴**进行辨认，结果均为二人未到本店购买硼酸（俗称：硼砂）。

2025年9月2日，我局就当事人经营的涉案碱水糍是否为有毒有害食品向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认定。经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有毒有害专家会议讨论，一致认定涉案碱水糍中检出的“硼酸”成份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24号）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行为属于使用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生产销售食品的违法行为。2025年10月30日，我局将此案移送翁源县公安局。2025年11月5日，翁源县公安局经审查，认为该案存在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并将案件退回我局。

经查，当事人由经营者钟**及其丈夫吴**共同经营，该店经营的碱水糍由吴**加工制作，当天制作当天销售，每天制作一托盘约六斤重。制作碱水糍原料为半斤糯米，一斤半粘米，约一斤木薯粉。制作过程如下：一是制作碱水，用豆苗（主要原来）、布惊青、鱼骨叉、龙眼树（少量）烧成灰，使用时加水煮沸草木灰，冷却沉淀过滤后制成；二是将糯米、粘米清洗后用碱水浸泡5-6小时；三是将浸泡后的米用机器打成米浆，加木薯粉蒸熟制成碱水糍。

2025年6月23日，当事人共加工制作碱水糍一托盘重约6斤，销售价格10元/斤，货值金额60元。其中，韶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抽检2.44斤，对外销售1斤，剩余2.56斤因制作时加水过多质地过稀被倒掉，违法所得为34.4元。

当事人经营者钟**及其丈夫吴**在涉案碱水糍制作过程中，除上述明确原料外未添加其他物质。但经韶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2025年6月23日其制售的碱水糍中检出硼酸含量228mg/kg，且该硼酸非自然本底产生。结合专家认定意见，当事人的行为已构成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经营者钟**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吴**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2.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非食用农产品）及韶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各1份，证明2025年6月23日当事人经营的碱水糍检出“硼酸”的事实；

3.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各1份，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将检验结果书面告知当事人并完成送达；

4.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告知书1份、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4份、韶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关于“白色粉末1”等4批次样品检测结果的函1份，证明我局对当事人制作碱水糍的原料碱水以及在制作场所发现的“白色粉末”进行抽检均未检出硼酸的事实；

5.现场笔录2份、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含送达回证）、解除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及财物清单各1份，证明我局依法对当事人的相关物品进行扣押、解封的具体情况；

6.询问笔录2份，证明2025年6月23日检出“硼酸”的碱水糍系吴**制作及其制作的原料、制作过程、生产销售数量等事实；

7.检验期间告知书1份，证明我局已告知当事人涉案物品检验期间依法不计入扣押期限；

8.检验结果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各1份，证明执法人员将检验结果书面告知当事人并完成送达；

9.协助调查函4份、复函2份，证明我局通过协查未能查询到翁源县翁城镇彩芳餐饮店经营者钟**和其丈夫吴**通过网络购买“硼砂、硼酸类商品”的记录；

10.《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出具“碱水糍”认定意见书的请示》、《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翁源县翁城镇彩芳餐饮店涉案食品的认定意见》各1份，证明翁源县翁城镇彩芳餐饮店制售的碱水糍检出“硼酸”成份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11.《翁源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1份，证明翁源县公安局对此案不予立案。

当事人于2025年11月28日向我局提供陈述申辩书请求减轻处理，该店是其家庭为唯一生活来源，家里有1位老人需赡养和2位小孩在自费读书，生意也不好，希望给予减轻机会。对于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我局予以采纳。

本案调查终结后，本局于2025年12月17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翁市监罚告〔2025〕76号），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并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2025年12月19日对我局的拟处罚提出陈述申辩，当事人认为其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涉案金额小(货值金额60元)，违法所得金额少(违法所得34.4元)。当天制作当天销售经营模式，违法持续时间短，并未长期违法行为，且经营场所属于乡镇区域，仅在店少量销售，未对广泛区域的食品安全造成影响，且系首次违法，并未造成消费者身体不适等情况。未造成实际人身损害后果。未造或不良社会影响，社会危害性较低。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该店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交代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在知晓检验结果后立即自查整改。后续抽检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该店是其家庭成员唯一经济来源，家中上有一位老人需赡养和两位小孩自费读书，现经营环境比往年差，目前仅能维持持家庭开支。望各位领导给合我店实际经营情况。家庭条件，给予适当减免。对于当事人提出的陈述申辩，我局已充分考虑且在行政处罚告知书中已载明，故我局不予采纳当事人在2025年12月19日提出的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制售的碱水糍检出“硼酸”属于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的食品的行为，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的规定。构成了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的食品的行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经营上述食品；……”的规定，予以处罚。    
本案中，2025年6月23日涉案批次碱水糍货值金额60元，违法所得34.4元，货值和违法所得金额少。本案仅查实2025年6月23日制售的1批次碱水糍检出硼酸，无其他批次违法记录，结合当事人当天制作当天销售的经营模式，可认定其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短，未形成长期违法状态。当事人经营场所位于翁源县翁城镇农贸市场，属于乡镇区域，涉案碱水糍仅在店内少量销售，违法行为涉及的区域范围狭窄，未对广泛区域的食品安全造成影响。经核查当事人系首次违法。涉案碱水糍销售数量仅1斤，无消费者反映食用后出现身体不适等情况，未造成实际人身损害后果；未引发媒体报道、公众投诉举报等情况，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危害后果轻微，社会危害性较低。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在知晓检验结果后，立即自查整改，后续抽检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整改措施有效，已消除潜在违法风险。当事人系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根据国家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导向，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减轻处罚既符合行政处罚“过罚相当”原则，也有利于避免因过重处罚导致个体工商户经营困难，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综合上述因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五）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五）当事人及与其共同生活的父母、配偶、子女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的规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综上，当事人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本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第五项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二条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如下：没收违法所得34.4元，并处罚款20000元，合计罚没款20034.4元。　　

处罚决定书自送达当事人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规定的方式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认为本机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情形的，应当先向翁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翁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月2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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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